附件2
西安市鄠邑区
再生资源回收服务点整治标准

按照《西安市鄠邑区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建设工作实施方案》（鄠城管委办发〔2020〕4号）的通知精神，我局参考西安市及周边区县废品收购站整治标准，结合我区实际，特制定再生资源回收服务点整治标准：
1、 再生资源回收服务点的设置必须符合各镇街、景区局、各园区管委会的整体规划。
2、 再生资源回收服务点经营面积应在20平方米以上。
3、 证照齐全。
4、 经营场所大棚密闭、地面硬化，围墙高度不低于2.5米高，大门不能通透。
5、 再生资源回收服务点符合“三统一、一规范”标准（统一的门头牌匾、信息牌、胸牌，规范管理）。
六、站内废旧物品必须分类存放，封闭仓储，高度不能超过围墙，院内卫生达标。
七、消防设施配备齐全。
八、建立收购生产性废旧物资台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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